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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C_BA_E5_B7_A5_E7_c56_89504.htm 摘要：加强建设工程

造价管理，控制和合理确定工程造价，确保工程造价的准确

性，是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的首要任务，它对控制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防止“三超”现象起着关键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旧的管理模式被打破，工程造

价管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造价管理政出多门、

招投标人为压价、部分新型材料价格失控等，如何采取切实

可行的对策，建立一套完整的制约体制，使工程造价管理工

作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已迫在眉睫。 一、当前工程造

价管理的主要问题 1.造价管理部门政出多门。由于我国长期

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现存在着多部门、多层次的工程造

价管理机构，所以也就造成造价管理政策政出多门。诸如目

前的造价咨询中介机构就面临着一种无所适从的境地。建设

、计划、财政、审计等部门均有关于造价咨询中介机构的业

务或资质的管理规定。不取得以上各部门的资质证书，造价

咨询机构均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2.所谓的“无标底”招标及

招标工程人为压级压价，导致工程造价失真。招投标工程成

本价的难以界定及其操作的困难，使工程招投标管理部门较

难在中标价是否低于成本价这一关键问题上实施有效监控，

致使部门业主为减少建设投资，利用建筑市场“僧多粥少”

的现象，人为压级压价，致使“不合理”低价中标，同时也

埋下了工程质量事故的隐患。 3.工程设计标准难以控制，浪

费严重。部分设计人员缺乏责任心，人为提高安全系数造成



巨大浪费。应中标施工单位的要求，人为变更设计，抬高标

准，配合施工单位赚取超额“利润”。 4.部分新型材料价格

失真，导致工程造价虚增。新型建筑材料日新月异，特别是

装饰材料。由于信息不畅其价格异地差别极大。承包商利用

部分业主的不知情，导致造价失控。 5.“三超现象”普遍存

在。部分业主单位为了争取项目能顺利通过，采取“化整为

零”，尽管压低概算造价，预留投资缺口，在建过程中通过

追加投资，提高建设标准，结果导致概算超估算，预算超概

算，决算时又超过预算。 6.有的审计机关存在“以审代结”

现象，扰乱了工程造价管理的正常秩序。《建筑法》第十四

条规定，从事建筑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

的执业资格证书，并在执业资格证书许可范围内从事建筑活

动；根据《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的规定，一切工程

造价咨询中介机构（含各级审计事务所），均须向各级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申办并经批准取得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证书

，方能根据批准的资质等级在规定的从业范围内从事工程造

价咨询和工程结算审核。但有的审计机关认为审计部门根据

《审计法》对建设项目的工程预决算实行审计，而工程结算

是竣工决算的组成部分，他们不须持证，只须凭审计职能就

可直接对工程结算进行审计。审计部门的这种借行政手段干

预正常的造价咨询中介机构承揽业务的做法严重扰乱了造价

咨询市场秩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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